烟草专卖零售许可排队轮候的承诺书
阳泉市烟草专卖局：
本人所处市场单元发证数已达上限，自愿参加该市场单元烟草专卖零售许可排队轮候，并接受和遵守以下规定：
一、所处市场单元有发证名额时，按排队位次提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新办申请。
二、发证机关提供的预勘探服务不是行政许可程序，预勘探结果仅供参考。
三、不转让排队轮候号，经营主体、经营地址发生变化的，则此次排队轮候号失效。
四、排队轮候期间从事涉烟违法经营活动的，将导致排队轮候号失效。
五、排队轮候到号后，于5个工作日内提出新办申请，否则视为放弃本次申请。
六、排队轮候到号不等同于当然获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，能否获证取决于是否符合受理申请时法定发证条件。
七、排队轮候期间因个人原因未及时接收到发证机关通知（含纸质、电子等方式）的，相关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排队人或企业法定代表人姓名：
排队人或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：
排队人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
排队人企业社会信用代码：
拟经营地址：
拟经营地址所处市场单元：




[bookmark: _GoBack]排队人（签名）：
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
（为确保信息准确无误，市场单元等信息由排队人填写确认）
（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一份排队人留存，一份发证机关留档）

